
2023年我的叔叔于勒的读后感(大全8篇)
即兴交流是指在面对面的沟通中，根据对方的言语和行为实
时做出回应。如何在即兴写作中保持头脑的清晰，做到思路
连贯和富有逻辑性？这些即兴表演作品展现了不同风格和表
现方式，让观众得以领略到多样化的艺术魅力。

我的叔叔于勒的读后感篇一

假期里，我读了一篇文章，名叫《我的叔叔于勒》，它的作
者是莫泊桑。读完后，我有许多深刻的感受。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家人生活很苦，但父亲明白他的一
个兄弟—于勒在美国致富了，而且“我”的二姐也要结婚了。
在二姐结婚前，“我”的全家去一个岛上旅行。在去小岛的
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人。许多人都买了，父亲带着姊姊去
吃牡蛎。父亲走向他的摊前，无意中发现他是于勒。

父亲向船长打听状况，进一步证实了那个卖牡蛎的人就是自
己的亲弟弟—于勒。因为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身上脏兮兮的。
他还很贫穷、一无所有、处境落魄，父母亲怕他连累自己，
所以父母亲和姊姊们都避的远远的，不愿意理他。

我觉得，文章中的那个卖牡蛎的人虽然衣着不得体，但是他
做的牡蛎却十分美味。我觉得虽然他可能很穷，但是他愿意
把牡蛎做的很美味，还物美价廉。

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像于勒叔叔一样，很贫穷，很
苦。但是地位稍稍优越一点的人，稍稍有钱的人却看不起他
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嫌穷人脏，穷人没钱，就唾弃他们。人
是需要帮忙的，为什么那些瞧不起穷人的人不好好想一想：
你们就没有过过穷苦的日子。

我们就应努力工作，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们更不就应瞧不起那些穷人，就应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帮
忙他们，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变成一个友好的世界。

我的叔叔于勒的读后感篇二

有一段时间我以往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圈。”自从
读了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之后，我的思想翻
了个个儿。这篇小说象一面照长镜，清楚地照出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狰狞面目，使我认识了这个社会的罪恶本质。

《我的叔叔于勒》这篇小说经过菲利普一家由原先厌恶、怨
恨于勒，到之后听说于勒发财又喜欢、索敬于勒，直至在于
勒穷困潦倒时又遗弃他的故事，一层进一层地无情揭寡了资
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展示了资本主
义社会的五恶面目。

在小中，作家以辛辣的笔触讽了菲利普夫妇吝音，嫌贫爱富。
当于勒花了自我应得的遗产并大大占用了菲利普应得的那部
分时，他们将其视之为“混蛋”、“无赖”;当于勒被迫出走，
在海外赚了点钱时，他们立即对于勒寄以厚望，甚至每个星
期都到海滩上等候于勒回来，为的是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甜头;
但当发现于勒不仅仅没有成为富翁。反而沦落为卖牡的小贩
时，菲利普夫妇的市侩面目便幕霉无遗了，连善良的约瑟夫
出于同情多给了于勒十个铜子也要遭到克拉丽丝的斥
骂：“你简直是疯了!拿十个铜子……给这个流氓!”最终，
他们悄悄地离开于勒而去。

这面镜子照得多么清晰透激啊!它照出了菲利普夫妇卑都的灵
魂，更照出了资本主义的“庐山真面目”。时过一个世纪，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究竟如何呢?我听说这样一件事：在
美国，有个小孩拾了一万美元之巨款，把它交还给了失主。
但他不仅仅没有受到社会的赞扬，反而在一次评选“若干
最……”的活动中，被评为“最俊的人”。理由是拾的钱应
当归自我，不应当交还失主。这简直太荒唐了!然而这是事



实!这充分说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金钱至上”是资
本主义社会天经地义的准则。“老”的资本义义也
好，“新”的资本主义也罢，无一例外。

《我的叔叔于勒》确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使
我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从另一方面激发我更加热爱
祖国。我要向人们说：“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圈!”

我的叔叔于勒的读后感篇三

《茶花女》中有这样一句话：“金钱是好仆人，坏主人。”

以前，在刚读到它时，有半分理解与半分不理解，金钱是好
仆人，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人可以
利用钱来达到自己的某一目标或某一要求，而金钱则是近乎
无条件的来满足人类的欲望，不可不说是一位好仆人。金钱
是坏主人?则让我困惑不已，为什么金钱会是主人，而且还是
个坏主人，后来，直到当我读完《我的叔叔于勒》后，才有
了深刻体会与理解。

《我的叔叔于勒》是莫泊桑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它以菲利
普夫妇因为于勒贫富而前后变化的态度，组成令人惊叹的情
节波澜，深刻揭示了他们嫌贫爱富、虚伪自私的灵魂，近乎
重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金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
即使是拥有相同血脉的亲人也不例外。

小说的高潮部分最扣人心弦，菲利普在船上眼见两位漂亮的
太太的牡蛎的高贵吃法，而被深深吸引，这使他爱摆架子、
爱慕虚荣的心理得以体现。之后，他又故作高雅，主动邀请
家人吃牡蛎，爱面子、追求上流社会生活的心态也得到了完
美诠释。随后菲利普太太又把推辞说得是何等的冠冕堂皇，
既爱惜自己，又关心别人;既疼爱孩子，又注重教育。但“很
不痛快”一词出卖了她，她实质上却是既顾全面子，又节省
开支。



或多或少，这不得而知了，但金钱作为物质财富，是人类创
造的，并为人类服务，人类应当是金钱的主人，而不是金钱
的奴隶。人们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获取财产，金钱是
光荣的，而那种用剥削、掠夺欺诈的手段不劳而获，则是可
耻的。金钱在促进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金钱
并非万能，世界上有比金钱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居里夫
人放弃“镭专利”的巨额金钱，毅然将炼镭的技术公布于世，
并把价值100万法郎的世界第一克镭捐献给治疗癌病的研究所。

截然相反的两种做法，但被金钱利用的菲利普夫妇是错误的。
培根说过，金钱是善仆，也是恶主。希望在未来，它只是个
善仆，绝非恶主。

我的叔叔于勒的读后感篇四

假如菲利普夫妇在船上发现一位百万富翁像于勒，他们会欣
喜若狂，欢呼雀跃。

他们眼望着于勒，仔细观察他的容貌，从上往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急忙跑去，和船长了解这个百万富翁的底细。

他们客气地与船长搭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他的事业和家
庭背景。船长面带微笑说题目：“他从前是一个法国老流氓，
被带到美洲去，阔绰了一段时间，成了一个百万富翁，他可
真是一个赚钱能手。

据说，这次他回来是看望自己的亲戚，他的名字叫于
勒……”还没等船长把话说完，他们便飞奔过去，抱住了那
位百万富翁。

于勒一下愣了，随后大声说题目：“谁呀？”“我是你的哥
哥呀！”于勒回过头，望着哥哥的脸，一下紧紧拥抱在一起，
痛哭了起来。



旁人感到非常惊讶，纷纷把目光投向他们，心想题目：“一
个富翁，怎么会有这么贫穷的哥哥呢？”可事实就是这样啊！

菲利普夫妇从哲尔赛岛回来以后，有了哥哥百万富翁的帮助，
在哈佛尔买了一幢别墅，把以前的旧房子卖了，一家人过上
了美满、幸福的生活。

我的叔叔于勒的读后感篇五

暑假，我看了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最著名的小说
名篇之一—《我的叔叔于勒》，它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当于勒花光了自己所得的财产，并且大大地占用了菲利普应
得的部分时，他们视之为“混蛋”、“无赖”；当于勒被迫
出走，在海外赚了点钱时，人们立即对他寄予厚望，甚至每
个星期天都去海滩上等候于勒的回来：但当发现于勒没有成
为富人，反而沦落为靠卖牡蛎过日子的小贩时，他们的真面
目暴露无遗，连“我”出于同情多给了于勒十个铜子，也要
遭到斥骂：“你简直是疯了！拿十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
流氓！”

这篇小说通过于勒贫穷时被赶走与发财时被夸赞，以及菲利
普夫妇望眼欲穿地盼望于勒归来与见到穷困潦倒的于勒躲之
惟恐不及的两组对比，揭示出菲利普夫妇的自私、庸俗等性
格特点，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
钱关系这一主题。

在当今社会中，像菲利普夫妇这样的人依然有所存
在——“目中惟有金钱”。这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一种关注
内心的缺失，“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者。我想，我们更该
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以清丽的双眼凝眸世界，用爱与责任
铸造生命的意义，谱写新世纪的辉煌。因为，金钱并不是万
能的，正如著名作家龙应台所说：“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
不到家；钱可以药物，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书籍，但



买不到智慧……”由此可见，拥有亲情、友情……才是最重
要、最幸福的。

所以我们不要把实现理想寄托在别人身上，应该通过自己去
奋斗，去努力，去争取。在亲情和钱上，应珍惜亲情，淡泊
名利。对弱者应多付出爱心，同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我的叔叔于勒的读后感篇六

文中的若瑟夫却是一个正面人物，作者用我的叔叔为题，表
达了虽然父母不把穷水手于勒当作亲兄弟看待，但“我”认
为这是”我的叔叔”，作者用这个题目道出了一个孩子的不
满，也表现了作者的希望之所在。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文中的菲利普夫妇就
是这样的人。

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文中作为菲利普亲弟弟的于勒当初
是一个行为不正，糟蹋钱的人。这在穷人家里就是不得了的
事情。于勒成为菲利普一家人的恐惧，菲利普的夫人克拉丽
丝，也就是于勒的嫂子更是视他为瘟神，说他是个流氓、坏
蛋，甚至不顾亲情把于勒打发到美洲，任其流浪，任其辛苦。
然而，于勒到了美洲之后，不久就写信回来告诉菲利普夫妇，
说他赚了点钱并希望偿还他们的钱时，菲利普夫妇喜出望外，
滔滔不绝地夸赞于勒，说于勒是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有
办法的人。

两年后，当于勒第二封信到来时，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
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
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
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
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这封
信成了菲利普一家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
拿出来给人看，更加欣喜若狂。甚至就连菲利普嫁不出去的



女儿也因此而“名花有主”，因为有一天晚上菲利普一家给
那个青年看了于勒的信。

而当菲利普一家去哲尔赛岛旅行时却偶遇落魄的于勒，一个
又老又脏卖着牡蛎的老水手，满脸愁容，狼狈不堪。菲利普
夫妇失去了之前的“热情”，转瞬间变得更加冷酷，更加无
情，“逃之夭夭”，骨肉亲情自此再不相认。恰似一幅对联
所述：“昨日盼之今朝咒之心里岂念骨肉；富贵趋之贫贱避
之目中惟有金钱。”该小说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们精神的堕落。小说行文波澜起
伏，情节巧妙真实，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在当今社会中，像菲利普夫妇这样的人依然有所存
在——“目中惟有金钱”。这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一种关注
内心的缺失，“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者。我想，我们更该
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以清丽的`双眼凝眸世界，用爱与责任
铸造生命的意义，谱写新世纪的辉煌。因为，金钱并不是万
能的，正如著名作家龙应台所说：“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
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药物，但买
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纸笔，但买不到文思；钱可以买到书
籍，但买不到智慧……”由此可见，拥有亲情、友情……才
是最重要的，也才是最幸福的。

我的叔叔于勒的读后感篇七

此外，于勒为什么能够在“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
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如果菲利
普夫妇真的自私，冷酷无情，会允许他这样做吗?说明菲利普
夫妇对于勒还是宽容的，不然不会让他占用自己应得的遗产，
而且是“大大占用”! ..

我的评价可能也不算十分公正，但是总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写出来，也算是班门弄斧，就教于大方之家吧。



我的叔叔于勒的读后感篇八

我不止读过这一篇短篇小说，它不是最长的，也不是最好的，
但是这篇却是让我最难忘的。

《我的叔叔于勒》是莫泊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莫泊桑是十
九世纪后期自然主义文学潮流中仅次于左拉的大作家。他的
短篇小说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在世界文坛上都是卓越超群的，
人称“短篇小说之王”。

这篇文章大概写的是一个贫困的家庭中，本是家中的祸
害——于勒，也就是约瑟夫的叔叔。于勒在把家中留给他的
遗产挥霍完之后就去了美洲， 还 发 了一些小财。终于想回
来报答他的哥哥，并写信告诉家人他将回去报答他们。约瑟
夫的父亲收到信后就日夜期盼着。过了一段时间于勒又写信
回去说他要去远航，会很久无法和家人联系等他远航回来后
再和家人团聚。父亲收到信后日思夜思等着于勒回来报答他
们。

过了十年后，在二姐和她的未婚夫带着全家一起到泽西岛旅
游时无意间看到了于勒，于勒在船上卖牡蛎。约瑟夫的父母
看到于勒落魄的样子，脸上立刻流露出厌恶的表情,并且急忙
避开了于勒。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于勒。而约瑟夫，就是莫
泊桑的朋友看到叔叔这么落魄心里非常难受。

这篇小说清楚的批判与讽刺了那时期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
而我认为这一家的表现就是没有关怀，没有同情的一家人。
只有对自己有利益，才会对那个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好。而
当那个人对自己没有了利益时，便像一个垃圾一样把他踢开。
这种人在世上是不会有朋友的，也不会有人去帮助他。

《我的叔叔于勒》这篇小说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人不
是只为自己而活，情亲比金钱更重要。


